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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微特派供应链有限公司与江苏满运软件科技有限公司等

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民事二审案件民事判决书

 

【案由】民事  人格权纠纷  人格权纠纷  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   

【审理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理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结日期】2022.04.18  

【案件字号】(2022)沪02民终2434号   

【审理程序】二审   

【审理法官】周喆   

【审理法官】周喆   

【文书类型】判决书   

【当事人】上海微特派供应链有限公司;王路;南京浩德仓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江苏满运软件

科技有限公司;马明   

【当事人】上海微特派供应链有限公司王路南京浩德仓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江苏满运软件科

技有限公司马明   

【当事人-个人】王路马明   

【当事人-公司】上海微特派供应链有限公司南京浩德仓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江苏满运软件科

技有限公司   

【法院级别】中级人民法院   

【原告】上海微特派供应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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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王路;南京浩德仓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江苏满运软件科技有限公司;马明   

【本院观点】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

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

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微特派公司是事发时操作货物装车的主体，其作为侵

权方应对王路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权责关键词】转委托合同过错无过错第三人鉴定意见证据不足新证据质证证明责任（举证

责任）举证不能的后果诉讼请求开庭审理缺席判决维持原判执行   

【指导案例标记】0  

【指导案例排序】0  

【本院查明】综上所述，王路的各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照查明的事实部分予以支持，微特

派公司、浩德公司、满运公司、马明的其余抗辩意见，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微特

派公司垫付费用，一审法院合并处理。浩德公司、满运公司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

拒不到庭，视为其放弃了相应的诉讼权利。   

 

 

 

错，故对于微特派公司要求马明、满运公司承担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

院结合王路自身过错程度确认微特派公司应承担70％的赔偿责任，并无明显不当，本院予以

确认。 综上所述，微特派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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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

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裁判结果】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437.76元，由上海微特派供应链

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更新时间】2022-09-21 18:40:20  

【一审法院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微特派公司有货物需要运输，其即在2020年7月前后

在满运公司运营的运满满“货车帮”平台上发布信息，后马明承接了该业务。双方联系后马

明将王路的个人信息、车辆信息、联系方式等发送给微特派公司经办人，经其同意后王路即

前往开展运输作业。运输作业的装卸车工作由微特派公司进行，在装车时王路被货物掉落砸

伤。王路受伤后进行了治疗，花费医药费70597.06元(未扣伙食费)，期间住院14天，微特

派公司为其垫付了5000元，对此王路同意在本案中合并处理。王路治疗过程中，其家人花费

了138元进行了核酸检测。王路的伤情经治疗后由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了鉴定。

2021年2月18日，该中心就王路的伤残等情况出具鉴定意见：王路的伤情构成十级伤残，

伤后予休息150日、营养60日、护理90日；择期行内固定拆除手术，另予休息30日、营养

15日、护理15日。王路因此支付了鉴定费2850元。因就赔偿事宜协商无果，王路曾经报

警，后经民警告知解决途径后王路聘请律师提起了本次诉讼。 各方当事人对王路受伤

原因存在争议。王路认为自己是被未能捆扎好的货物从车上坠落砸伤，微特派公司表示对王

路如何受伤不知情。王路提供现场照片表明，尚有包装带断裂的金属材料一部分在车上一部

分摊在地上。微特派公司表示事发现场无视频，己方愿意提供装车时叉车司机的联系方式，

其后未能提供。一审法院调查接报派出所表示，事发后当日无人报警，次日因赔偿问题王路

报警，确有人被砸伤，未有其余书面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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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认为，微特派公司、浩德公司、满运公司、马明承认王路的诉讼

请求部分，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王路受伤情况，一审法院认为王路提

供的照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王路被捆扎不牢的货物砸伤的事实，微特派公司作为现场控

制方，更有条件和理由提供王路受伤的具体情况，其未能提供，一审法院认定王路确如其自

述中的被捆扎不牢的金属件砸伤。王路自述其在事发前已经发现捆扎存在不牢靠的情况，对

此其应当存有一定的注意义务，其在微特派公司装车时应当保持合理的距离。综合前述情

况，一审法院确定王路对自身损害也承担30％的过错，其余责任由微特派公司承担。马明虽

然承揽了该业务，但是从其后王路征得微特派公司工作人员同意和运费结算的情况，一审法

院认定马明已经退出了承揽关系。浩德公司虽然与微特派公司存在合同关系，但其合同履

行、货物情况等均为内部进行，微特派公司应当对不知情的王路承担赔偿责任。微特派公司

可在承担损失后依照其与浩德公司之间的合同和履行情况等另行解决。满运公司、马明对王

路的受伤并无过错，无需承担责任。王路主张的费用中，关于交通费、衣物损失费过高，对

此一审法院酌情予以确定。王路主张的误工费，其未能提供充分依据，一审法院参照上海市

最低工资标准确定。王路主张的陪护人员核酸检测费，一审法院视作护理费范畴合并计算。

王路主张的后续治疗费，因该费用尚未发生，对此一审法院不予处理，王路可待实际损失发

生后另行主张。对于其余费用一审法院依照查明的事实和双方的一致意见进行确定。综上，

王路的各项损失确定如下：医疗费70247.0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80元、营养费3000元、

交通费300元，残疾赔偿金144464元、误工费14880元、护理费8818元、精神损害抚慰金

5000元、衣物损失费100元、鉴定费2850元、律师代理费4000元。以上费用中除律师费外

由微特派公司按责配偿，律师费由微特派公司全额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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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上诉人诉称】微特派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由王路、马明、浩德公

司、满运公司共同承担王路的全部损失；2．判令王路、马明、浩德公司、满运公司承担本案

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微特派公司与王路构成承揽关系，微特派公司

(作为定作人)对定作、指示、选任不存在错过，故不应对王路(作为承某)承担赔偿责任。

 

4 / 12 

 

 

 

二、王路被捆扎不牢的货物砸伤，不属于应当采用过错推定原则的情形，一审法院错误地对

微特派公司采取过错推定原则。三、浩德公司应对王路的损伤承担赔偿责任。因浩德公司捆

扎货物不牢才最终导致损害结果发生，一审法院在认定了损害原因与浩德公司相关的情况下

未认定浩德公司的责任，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要求微特派公司对浩德公司另案起诉，增

加当事人的诉累。四、满运公司、马明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马明作为受托人对转委托的第

三人的选任存在过错，因此马明应对王路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满运公司作为提供货物运输

中介平台服务的营利性运营方，未尽到信息保护义务，致使本不应提供该项货物运输服务的

王路能够参与货物运输，存在一定过错，应当对王路承担相应责任。五、一审判决中作出的

损失赔偿金额存在事实错误及超出王路起诉请求的情况。一审法院在未经微特派公司确认及

质证的情况下，将陪护人员的核酸检测费用纳入王路的护理费，最终认定的护理费数额超出

 

 

 

院维持原判。 综上所述，微特派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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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七

条、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上海微特派供应链有限公司与江苏满运软件科技有限公司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

纷民事二审案件民事判决书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2)沪02民终2434号 

当事人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微特派供应链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金山区朱

泾镇临源街750号5幢277H。 

    法定代表人：桂诗鸣，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潇翔。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子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路。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浩德仓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雨

花台区西善桥街道古遗井村。 

    法定代表人：夏宁。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满运软件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

区凤信路20号万博科技园3幢(A栋)3-6层。 

    法定代表人：钱正菊，执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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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明。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亚东(系马明儿子)。 

审理经过    上诉人上海微特派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微特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

王路、南京浩德仓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德公司)、江苏满运软件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满运公司)、马明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青浦区人

民法院(2021)沪0118民初71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2年2月15

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2年3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

了本案。上诉人微特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潇翔、林子娟，被上诉人马明的委托诉

讼代理人马亚东，被上诉人王路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浩德公司、满运公司经本院依

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二审上诉人诉称    微特派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由王路、马明、

浩德公司、满运公司共同承担王路的全部损失；2．判令王路、马明、浩德公司、满运公

司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微特派公司与王路构成承揽关

系，微特派公司(作为定作人)对定作、指示、选任不存在错过，故不应对王路(作为承某)

承担赔偿责任。二、王路被捆扎不牢的货物砸伤，不属于应当采用过错推定原则的情

形，一审法院错误地对微特派公司采取过错推定原则。三、浩德公司应对王路的损伤承

担赔偿责任。因浩德公司捆扎货物不牢才最终导致损害结果发生，一审法院在认定了损

害原因与浩德公司相关的情况下未认定浩德公司的责任，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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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特派公司对浩德公司另案起诉，增加当事人的诉累。四、满运公司、马明也应当承担

赔偿责任。马明作为受托人对转委托的第三人的选任存在过错，因此马明应对王路的损

害承担赔偿责任。满运公司作为提供货物运输中介平台服务的营利性运营方，未尽到信

息保护义务，致使本不应提供该项货物运输服务的王路能够参与货物运输，存在一定过

错，应当对王路承担相应责任。五、一审判决中作出的损失赔偿金额存在事实错误及超

 

7 / 12 

 

 

 

出王路起诉请求的情况。一审法院在未经微特派公司确认及质证的情况下，将陪护人员

的核酸检测费用纳入王路的护理费，最终认定的护理费数额超出王路起诉请求。此外，

一审法院在王路未提交任何衣物损失事实及凭据的情况下，即认定衣物损失费人民币(以

下币种均为人民币)100元。 

    马明辩称，不同意微特派公司的上诉请求。事发货运业务原由自己在运满满平台

“货车帮”接单，后将单转给王路完成，自己未再参与。事发后，马明前往现场查看，

但未代表王路或其自己与微特派公司就此事进行过协商。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

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王路辩称，不同意微特派公司的上诉请求。王路受伤后，因家中无人，王路和马

明也是朋友关系，所以王路才叫马明去现场看一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

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浩德公司书面辩称，不同意微特派公司的上诉请求。一、浩德公司的行为与王路

的损害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浩德公司提供的视频录像显示，涉案货物的原包装早在微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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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公司交付运输前就已被其破坏、重新打包。据此，无论浩德公司是否曾经为涉案货物

提供过打包服务，在事发时涉案货物的打包带、打包方式等问题与浩德公司已无任何事

实上的关联。浩德公司显然不应对王路的此次事故承担任何责任。二、浩德公司与王路

之间没有任何身份上的联系或合同上的关系。王路对浩德公司提起的诉讼只可能发生在

侵权纠纷之中，但王路未证明浩德公司实施了违法行为。因此，浩德公司不应对王路的

损伤承担赔偿责任，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二审被上诉人辩称    满运公司未到庭，亦未发表答辩意见。 

原告诉称    王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微特派公司、浩德公司、满运公司、马

明共同赔偿其医疗费71,539元、衣物损失费300元、交通费682元、营养费3,000元

(75日)、护理费8,680元(3.5月)、住院伙食补助费280元、误工费48,000元(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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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费2,850元、律师费4,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残疾赔偿金144,464

元、后续治疗费20,000元。 

一审法院查明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微特派公司有货物需要运输，其即在2020年7

月前后在满运公司运营的运满满“货车帮”平台上发布信息，后马明承接了该业务。双

方联系后马明将王路的个人信息、车辆信息、联系方式等发送给微特派公司经办人，经

其同意后王路即前往开展运输作业。运输作业的装卸车工作由微特派公司进行，在装车

时王路被货物掉落砸伤。王路受伤后进行了治疗，花费医药费70,597.06元(未扣伙食

费)，期间住院14天，微特派公司为其垫付了5,000元，对此王路同意在本案中合并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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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王路治疗过程中，其家人花费了138元进行了核酸检测。王路的伤情经治疗后由华

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了鉴定。2021年2月18日，该中心就王路的伤残等情况出

具鉴定意见：王路的伤情构成十级伤残，伤后予休息150日、营养60日、护理90日；

择期行内固定拆除手术，另予休息30日、营养15日、护理15日。王路因此支付了鉴定

费2,850元。因就赔偿事宜协商无果，王路曾经报警，后经民警告知解决途径后王路聘

请律师提起了本次诉讼。 

    各方当事人对王路受伤原因存在争议。王路认为自己是被未能捆扎好的货物从车

上坠落砸伤，微特派公司表示对王路如何受伤不知情。王路提供现场照片表明，尚有包

装带断裂的金属材料一部分在车上一部分摊在地上。微特派公司表示事发现场无视频，

己方愿意提供装车时叉车司机的联系方式，其后未能提供。一审法院调查接报派出所表

示，事发后当日无人报警，次日因赔偿问题王路报警，确有人被砸伤，未有其余书面材

料。 

一审法院认为    一审法院认为，微特派公司、浩德公司、满运公司、马明承认王路

的诉讼请求部分，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王路受伤情况，一审法院

认为王路提供的照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王路被捆扎不牢的货物砸伤的事实，微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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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作为现场控制方，更有条件和理由提供王路受伤的具体情况，其未能提供，一审法

院认定王路确如其自述中的被捆扎不牢的金属件砸伤。王路自述其在事发前已经发现捆

扎存在不牢靠的情况，对此其应当存有一定的注意义务，其在微特派公司装车时应当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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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合理的距离。综合前述情况，一审法院确定王路对自身损害也承担30％的过错，其余

责任由微特派公司承担。马明虽然承揽了该业务，但是从其后王路征得微特派公司工作

人员同意和运费结算的情况，一审法院认定马明已经退出了承揽关系。浩德公司虽然与

微特派公司存在合同关系，但其合同履行、货物情况等均为内部进行，微特派公司应当

对不知情的王路承担赔偿责任。微特派公司可在承担损失后依照其与浩德公司之间的合

同和履行情况等另行解决。满运公司、马明对王路的受伤并无过错，无需承担责任。王

路主张的费用中，关于交通费、衣物损失费过高，对此一审法院酌情予以确定。王路主

张的误工费，其未能提供充分依据，一审法院参照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确定。王路主张

的陪护人员核酸检测费，一审法院视作护理费范畴合并计算。王路主张的后续治疗费，

因该费用尚未发生，对此一审法院不予处理，王路可待实际损失发生后另行主张。对于

其余费用一审法院依照查明的事实和双方的一致意见进行确定。综上，王路的各项损失

确定如下：医疗费70,247.0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80元、营养费3,000元、交通费300

元，残疾赔偿金144,464元、误工费14,880元、护理费8,818元、精神损害抚慰金

5,000元、衣物损失费100元、鉴定费2,850元、律师代理费4,000元。以上费用中除律

师费外由微特派公司按责配偿，律师费由微特派公司全额赔偿。 

本院查明    综上所述，王路的各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照查明的事实部分予以支

持，微特派公司、浩德公司、满运公司、马明的其余抗辩意见，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

予采纳。微特派公司垫付费用，一审法院合并处理。浩德公司、满运公司经一审法院合

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其放弃了相应的诉讼权利。 

    据此，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上海微特派供应链有限公司应当于判决生效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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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十日内赔偿王路178,957.34元；二、王路应当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上海微特

派供应链有限公司垫付款5,000元；三、王路的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如果未按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

条(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

下：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

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

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王路在微特派公

司装车现场受伤，微特派公司作为现场控制方，对场地和设备有管理权，故相较本案其

他当事人而言，微特派公司更有条件提供能证明王路受伤原因的证据，但其在本案审理

中并未予以提供，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二审审理中，微特派公司认可王路是在装卸

货物的现场被货物砸伤，但主张负责货物捆扎的浩德公司应承担本案赔偿责任，对此本

院认为，微特派公司是事发时操作货物装车的主体，其作为侵权方应对王路承担损害赔

偿责任。而浩德公司与微特派公司关于货物捆扎事宜及相应责任承担的约定系两家公司

的内部约定，不得对抗不知情的善意第三人，故微特派公司主张浩德公司直接对王路承

 

 

 

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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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结果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437.76元，由上海微特派供应链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落款 

审判员 周 喆 

二〇二二年四月十八日 

书记员 沈奕珺 

书记员 滕浩楠 

附法律依据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

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

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

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北大法宝1985年创始于北京大学法学院，为法律人提供法律法规、司法案例、学术期刊

等全类型法律知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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